环境保护协议书



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贯彻落实GB/T24001-2016《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标准，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环境管理制度，明确双方的环境保护责任，杜绝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凡是与我公司有业务关系的相关单位，在签订各类合同的同时签订本协议。
一、协议主体
甲方：                                
乙方：                                
项目名称：                           
工程地点：湛江市
承包范围：                    的日常保养和小修保养。 实施日期：     年   月至   年   月
二、协议内容
1.甲乙双方必须认真贯彻规矩、工程项目所在地方政府、湛江交投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和上级主管部门颁布实施的有关环境保护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
2.乙方必须是经过甲方资格预审确认的合格单位，乙方在签订本协议书后，应将相关人员名册(姓名必须正确填写)交甲方，乙方应尽可能的保持人员稳定，以便甲方检查、验证。
3.甲乙双方在项目实施前应认真勘察现场，甲方对乙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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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环保交底，向乙方告知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化学品(正常情况下所含物料)的种类、对环境的影响等方面的信息，使乙方明确作业现场的特点和环保注意事项。乙方根据这些信息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达到消除或降低有害物质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4.项目启动后，甲方应对乙方相关人员进行环保教育，使乙方人员了解作业现场主要环境因素、环境目标指标和管理方案以及相关的应急预案等。
5.乙方的作业方案必须有环保专篇，并经过甲方的养护工程部审批后实施，各工种应严格按照国家或行业的施工作业规程和及时规范作业。
6.甲乙双方应建立各自的环保组织机构及管理网络，乙方负责人为乙方的环保第一责任人，同时指派    为乙方专职环保监督员，甲方指派     负责作业过程中的环保工作联系。
7.一旦进入项目现场，就表明乙方已落实环保措施，乙方对作业过程中因未采取的措施而导致的不良后果负责。在项目实施中遇到有相关环保的疑难问题应由乙方现场环保负责人、甲方现场负责人与甲方环保负责人沟通，落实环保技术措施后方可继续进行施工，作业人员不得擅自行动。
8.乙方人员对项目现场的各类环境监测和环境保护设施、环境保护标志、警告牌等不得擅自拆除、挪用、移动。如确系作业需要的，应及时与甲方有关负责人联系并听从安排，否则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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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后果均由乙方负责。
9.乙方应遵守“谁施工，谁负责”、“谁污染，谁治理”和施工处理“四不放过”的原则。在作业过程中如发生环境污染事故，乙方应及时上报甲方，待甲乙双方共同分析确定事故原因后，根据事故性质对责任者进行处罚。
10.乙方如违反甲方环保协议书，应向甲方缴纳违约金，若导致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事故、职业病害事故及财产损失的，由乙方承担一切赔偿。
三、本协议书一式柒份，甲方执肆份，乙方执叁份。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署与加盖公章后生效。


甲方：                         乙方：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                         或

其授权的代理人：              其授权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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